
4月8日，俯瞰长
江岸边的江苏省南
通市通州区洲际梦
幻岛，春花绽放，景
色秀丽。

据了解，这里曾
是一家发电厂的粉
煤灰堆场，在推进长
江大保护中，当地深
入践行“两山”理念，
因地制宜打造这座
融植物景观、奇幻地
貌、长江之美于一体
的生态公园，成为市
民和游客休闭游玩的
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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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能源合作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再提速中国—东盟能源合作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再提速
■本报记者 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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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 5 周
年，随着去年 10 月《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
书》（以下简称“议定书”）正式签署，双方能源合作正
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推进。

3 月，协鑫能科印尼 200 兆瓦光伏组合项目南梦
100 兆瓦地面光伏、葛嘉孟谷 100 兆瓦漂浮光伏签署
长期电力购买协议并落地专项贷款，项目进入实质
性建设阶段；

4 月，东南亚单体最大光伏项目中广核老挝北部
互联互通清洁能源基地一期 100 万千瓦光伏项目正式
并网投运，预计年均发电量 16.5 亿千瓦时，等效减排
二氧化碳约 130万吨；

…………
商务部日前透露，正与东盟各成员国同步加快推

进议定书国内核准程序。业内认为，议定书的红利正
在加速释放，将为中国—东盟能源合作与产供链深度
融合持续赋能。

■■ 支持数字和新能源企业

深耕东盟

作为中国与东盟十国签署的区域经贸协定升级
文件，议定书顺应国际经贸发展新趋势，首次将数字
经济、绿色经济、产供链互联互通等新兴领域纳入框
架，标志着双方经济一体化进程从传统贸易投资自由
化便利化领域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
领域。

议定书生效需中国和至少 5 个东盟成员国批准，
商务部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目
前，我们正在与东盟各成员国同步加快推进议定书国
内核准程序，争取议定书尽早生效实施。”

针对深化产业链合作，何亚东指出，将充分释放
议定书效能，支持中国数字和新能源企业深耕东盟市
场，持续深化双方在云基础设施、人工智能、金融科
技、绿色设备、绿色电源等前沿领域的合作，推动产供
链深度融合。

从自贸协定发展角度来看，议定书已超出传统贸
易协定范畴，是全球产业链变革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核心议题，有利于双方推进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区
域经济一体化。

在绿色经济方面，议定书确立了绿色贸易、绿
色投资、循环经济、可持续金融、绿色技术、绿色标
准、可持续能源、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 8 个优先合
作领域，贯穿研发、融资、生产、消费、回收全链条，
将为打造区域经济绿色引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
重要支撑。

商务部国际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在绿色经济领
域，双方以全球发展倡议目标原则为引领，建立了自
贸区项下的全面合作框架。双方首次对绿色经济、新
能源、清洁能源、可持续金融、绿色技能等作出明确定
义，承诺不将环境标准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变相手
段，努力消除环境产品和服务相关贸易壁垒，致力于
环境与贸易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 持续拓展能源领域

    多元合作模式

自 2015 年正式成立以来，东盟经济共同体已成为
覆盖 6.94 亿人口、GDP 总额超 3.98 万亿美元的庞大市
场。东盟连续 5 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连
续 16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5 年，中国与东盟贸易总
值 7.55 万亿元，比 2021 年增长 34.4%，年均增长 7.7%，
占中国外贸总值的 16.6%。今年一季度，我国对东盟
进出口 1.9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4%，占我国外贸总值
的 16.6%。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指出，议定书落地实施，区
域经济一体化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迈进。

近年来，东盟国家在新能源项目开发中对技术、
资金需求持续攀升，为新能源企业提供了工程总承
包、联合投资等多元化合作模式。据悉，隆基绿能在
马来西亚投建光伏组件基地，为本地化生产、人才培
养、技术研发等方面深化合作建立良好基础；比亚迪
在泰国建电动汽车工厂，带动国内电池、电机配套出
口增长，形成“技术输出+设备供应”双盈利模式。

2025 年我国对东盟光伏组件出口激增 200%，泰
国、印尼成为中国电动汽车第二大海外市场。《中国—
东盟清洁能源合作报告（2024）》显示，中国质优价廉
的新能源产品设备出口为东盟实施能源转型提供有
力支持。

去年 11 月召开的第七届东亚峰会清洁能源论坛
上，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何洋表示，作为全球最具活力
和发展潜力的两大经济体，中国和东盟始终顺应全球
发展大势，携手同行，积极推进清洁能源合作领域不
断拓展、规模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升，为区域发展不
断注入新动能。

■■ 长期向好的合作基本面

十分稳固

路透社指出，议定书框架下，碳交易、跨境电子支
付、供应链脱碳等领域将启动新的试点项目。

在 4 月 14 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新闻
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指出，今年是中国—
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 5 周年。5 年来，中国—东
盟自贸区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红利叠加
释放，推动我国与东盟进出口实现跨越式发展。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产业合作委员会
主席、中国—东盟首席商务专家许宁宁表示，2026 年
恰逢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 5 周年，双方
合作正式迈入全新发展时期。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

力、不确定性因素增多，而中国与东盟互为最大贸易
伙伴，产业链供应链高度互补，合作韧性强劲，长期向
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一方面，东盟经济保持稳健复苏，制造业产业链
转移与升级商机突出。东盟国家凭借劳动力、区位及
政策优势，成为全球极具活力的贸易与投资热土，新
能源汽车、装备制造等行业需求旺盛；另一方面，绿色
经济、数字经济需求和潜力巨大。东盟国家持续推进
碳中和目标，风、光、储、电动汽车产业链以及基建互
联互通合作和发展空间广阔。

以老挝为例，今年 1 月，老挝通过 2026—2030 年
“五年发展规划”，明确高效利用资源、推动绿色发展
与区域合作等重点发展举措。在能源开发领域，持续
发展水电、新能源产业，为电力建设、设备供应和运维
提供合作空间。

欧洲《现代外交》撰文称，2010 年中国—东盟自
由贸易区全面启动以来，亚洲地区贸易与投资流动
得到显著推动。当前，全球正面临保护主义抬头和
供应链重新调整，议定书通过纳入数字贸易和绿色经
济等领域，将进一步增强区域韧性，并为全球贸易治
理带来明确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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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发布《电力
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及治理监督管理规
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将于今年 7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并入 220 千伏
以上电压等级电网的风电场、光伏电站、电
化学储能电站不具备国家标准规定的低电
压穿越能力、高电压穿越能力、电压控制能
力、动态无功支撑能力和频率运行适应性，
或未按电力调度机构要求将有功功率控制
系统、无功电压控制系统投入运行，或未按
国家标准要求完成并网试验，将直接被判
定为“重大隐患”。

在业内看来，将涉网性能缺失定性为
“重大事故隐患”，在我国电力监管历史上
尚属首次。尤其是规定中提到电化学储
能电站，这意味着电化学储能将剥离“简
单充放电设备”的标签，承担起“独立电
源”的电网支撑责任，储能行业优胜劣汰
已拉开帷幕。

■■ 重塑电化学储能安全底线

“双碳”目标下，我国新能源和储能产
业突飞猛进。曾经为了抢占资源，部分储
能项目建设中存在“重规模、轻质量”“重硬

件、轻软件”的倾向。有的项目只要完成了
物理层面的电缆连接，便算作“并网成功”，
这种“形式并网”掩盖了诸多深层次的安全
与技术隐患。

规定明确的五个硬性指标——低电压
穿越、高电压穿越、电压控制、动态无功支
撑、频率运行适应性，构成了一个严密的

“涉网性能矩阵”，标志着国家层面升级对
电化学储能电站的监管。以低电压穿越和
高电压穿越为例，当电网发生短路故障引
起电压骤降或骤升时，如果储能电站不具
备穿越能力，就会瞬间脱网。单一储能脱
网可能损失一点调节能力，但在高比例新
能源接入的电网中，如果发生电力系统波
动，成百上千兆瓦的储能同时脱网，易引发
大面积停电。同理，动态无功支撑和频率
适应性，均是电网维稳的“压舱石”。

业内认为，将不具备这些能力判定为
“重大隐患”，意味着监管部门将其上升到
系统性安全的高度，打破了部分企业“先并
网、后改造”“带病运行”的侥幸。

“规定确立了强监管基调。”中国化学
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秘书长
刘勇对《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随着源储、
网储、户储、工商储、微电网、算力、应急备

用、零碳园区、低空经济等多元化应用场景
越来越广泛，储能安全不仅是行业可持续
发展的基石，更是减少事故伤害、降低经济
损失、提高生产效率、保障电力安全、增强
市场竞争力、维护项目稳定运行的关键要
素。规定的出台，将进一步加快推动新型
储能电站技术改造升级，提升涉网并网性
能要求，防范安全事故重大隐患，推动行业
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 “劣币驱逐良币”时代将终结

在目前电网架构中，220千伏及以上电
压等级属于主网架，直接参与跨区输电和区
域电力平衡。规定精准锁定了大型独立储
能电站、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以及大型新能
源基地配储等大体量玩家。规定的实施，或
将引发储能行业的深度洗牌，也意味着电化
学储能“劣币驱逐良币”的时代终结。

过去几年，储能市场陷入严重的价格
内卷，部分企业为了打价格战，在逆变器、
能量管理系统上做减法，甚至直接裁剪掉
涉 网 高 级 功 能 模 块 ，导 致 设 备“ 先 天 不
足”。规定实施后，那些仅具备简单充放电
功能、缺乏底层控制算法支撑的低端设备，

将失去并入 220 千伏及以上电网的资格。
相反，具备构网型技术、自同步电压源控制
技术的先进设备将迎来重大利好。电化学
储能行业竞争逻辑正从“拼容量、拼价格”
向“拼算法、拼涉网深度”转变。

在刘勇看来，储能产品安全不仅是项
目交付的一项关键指标，更是全生命周期
不可忽视的刚性需求，依靠低价竞争或实
行减配的储能系统产品，将面临更大合规
风险，对低电压穿越、高电压穿越、无功支
撑、频率适应性等关键指标进行实测不达
标的，要及时整改，否则将被停产整顿或承
担违法后果。相反，对创新能力强、产品品
质过硬的优秀供应商将带来更加公平的市
场环境以及产品与品牌的溢价能力。

规定提到“未按电力调度机构要求将
有功功率控制系统、无功电压控制系统投
入运行”，直指当前行业面临的问题。在实
际运行中，有些储能电站硬件上具备这些
系统，但为延长电池寿命、减少充放电损
耗，以“设备故障”“通讯中断”为由，不执行
调度指令。规定将上述列为“重大隐患”，
标志着违规项目将受到处罚。

对于存量项目而言，要在 2026 年 7 月
1 日前完成整改，面临硬件更换、软件升

级、并网试验等巨大的成本压力，这将直接
考验企业的资金链韧性和盈利能力。依靠
低质低价中标、处于亏损边缘的储能项目，
将在整改浪潮中被淘汰。

■■ 从被动充放电走向主动支撑

规定的出台，为电化学储能指明了未
来技术演进路线。未来电化学储能电站，
不仅是电流搬运工，还是电压和频率的塑
造者，其在电网弱化时主动提供无功支
撑。当储能具备了主动支撑的能力，新型
电力系统的运行也将更安全稳定。

规定的施行将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
升级。电网端的仿真测试能力、第三方检
测机构的并网试验资质与设备、储能系统
集成商的控制算法研发，都将迎来新一轮
的需求爆发。

从经济性角度来看，严格的涉网要求
和并网试验增加了储能的投资和运维成
本，但从全生命周期看，这是行业发展的必
经之路。规定将倒逼储能行业完成从被动
充放电工具走向电网主动支撑。具备高电
压穿越和动态无功支撑能力的储能电站，
参与电力现货市场套利、调频市场辅助服
务时，获取收益的能力和确定性将远超低
端电站。

规定的发布，意味着储能将迈入精耕
细作和技术为王的阶段。新型电力系统
的安全底线，正在重塑更健康、更具价值
的储能。

电化学储能提升安全标准电化学储能提升安全标准
■本报记者 苏南

我国科学家发表煤炭发电
近零碳排放相关研究成果

本报讯 深圳大学谢和平院士团队4月
16 日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系统构建了近
零碳排放直接煤燃料电池（ZC-DCFC）的
技术实施策略与核心技术架构，为破解传
统燃煤发电高排放、低效率瓶颈提供了全
新思路。

本次研究阐述了 ZC-DCFC 在燃料
处理、关键材料开发、单电池与电堆设计、
原位近零碳转化等环节的技术挑战与攻
关路径，并围绕其电堆规模化、长期稳定
性、碳转化效率、系统集成及应用场景进
行了分析与展望。

ZC-DCFC 技术探索煤炭发电原理的
创新——煤炭不再通过燃烧，而是通过氧
化膜实现电化学氧化，直接转换成电能，同
时在系统内二氧化碳直接催化、转化、矿
化、电化等，实现近零碳排放发电利用并产
生高价值产物。

ZC-DCFC 原理技术有助于突破传统
煤炭发电利用的固有局限，破解煤炭燃烧
发电的碳排放难题，使煤转化成清洁能源，
为煤炭近零碳高效利用提供全新理论与技
术支撑。 （辛华）


